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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委員就「農委會應檢討化學肥料補助標準是否與政策相違，也應建立農藥買賣及使用流向

追蹤機制」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查肥料為農業生產必須資材，化學肥料具經濟快速供給作物營養，而為國內農民農耕普遍使用

。由於肥料價格上漲所增加之生產成本，無法立即反應於農產品售價，影響農民收益；基於

照顧農民，政府歷年對肥料供需及價格，均採取相關穩定措施。 

二、國內化學肥料生產所需原料均仰賴進口，國際製肥原料行情將牽動影響國內肥料成本及價格，

為穩定國內肥料供需及適時反映國際原料行情，本會於 97 年 5 月 30 日起實施化學肥料價差

補貼，針對農民主要使用化學肥料種類，由政府補貼吸收部分漲幅，減輕農民用肥成本負擔

，八年來化學肥料在政府補貼制度下，農民購買肥料價格維持平穩，近幾年隨國際製肥原料

價格走跌，每年肥料價差補貼金額已明顯減少。 

三、另近年來本會積極發展有機農業、輔導農民合理化施肥、推廣國產有機質肥料及種植綠肥作物

等減施化肥配套措施，國內化學肥料用量已由 96 年 113 餘萬公噸，迄 104 年已降至約 96 萬

公噸（詳如附表 1），相關輔導成效漸顯。後續將檢討肥料補貼朝向對環境友善之肥料品項，

持續擴大推廣有機農業及合理化施肥等對環境友善之農耕方式。 

四、有關建立農藥買賣及使用流向追蹤機制一節，經查我國有機耕作面積自 98 年起至 103 年止大

幅增加 2 倍，惟僅增加整體耕作面積 0.4%，顯示我國耕作方式仍以使用化學農藥與肥料之傳

統方式為主。又由於我國位處亞熱帶，高溫多濕造成病蟲害種類繁多，當年度會因氣候、經

濟等因素影響農藥使用量，查 103 年國內農藥使用量 8,619 公噸較 98 年 8,589 公噸增加約 30

公噸，增幅僅約 0.3%（詳如附表 2），其他如韓國、日本等國之每公頃平均農藥使用量皆高

於我國（詳如附表 3）。另臺灣高溫多濕，農藥分解速度反而較英美等國快速，故單位面積用

藥量高，並不表示對農產品生產安全及環境生態有直接等比例之危險。 

五、本會為加強農藥買賣及流向追蹤機制，農藥管理法業於 103 年 12 月 24 日修正公布農藥販售業

者應開立販售證明並登記購買者資料，並要求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落實執行，另於 105

年 4 月 27 日公告施行農藥生產業者及販售業者應定期陳報之格式內容、頻率及方式。未來將

協同地方政府落實農藥販售流向機制之建立，並積極推廣使用生物農藥，持續推動有害生物

整合性防治工作，加強合理化與安全用藥宣導及違規裁罰等相關措施。 

（三十一）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應積極推動臺鐵、高鐵、國道客運、

公路客運等公共運輸的整合分工計畫，以發揮綜效，使更多民

眾願意使用公共運輸，達到節能減碳的永續發展目標等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252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12-302） 

許委員建議應積極推動臺鐵、高鐵、國道客運、公路客運等公共運輸的整合分工計畫，以發

揮綜效，使更多民眾願意使用公共運輸，達到節能減碳的永續發展目標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

通部查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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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考量高速鐵路及大眾捷運系統造價高昂，即使耗費鉅資完成，未來營運虧損亦必造成政府

嚴重財務負擔，故於民國 90 年代初核定臺鐵捷運化計畫，並由臺鐵局委託顧問公司整體規劃

、評估配合捷運化政策必須改善之瓶頸路段、系統機電設施、站場路線旅運設施及轉乘設施

、沿線環境景觀、以及增購通勤電車、增設捷運化車站等相關事宜，期藉由臺鐵都會區捷運

化之建設，紓解西部各大都會區日益嚴峻之交通壅塞問題。近十餘年來臺鐵局依據「臺鐵都

會區捷運化暨區域鐵路先、後期建設計畫」建議增設之捷運化車站，大部分運量實績均與原

預估值相符，至於少部分車站目前運量與目標值稍有落差，臺鐵局將透過調整列車班次、結

合地方政府提供轉乘接駁之資訊和運具整合等方式，提高民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之便利性與

意願。 

二、有關推動臺鐵、高鐵、國道客運、公路客運等公共運輸的整合分工計畫問題： 

(一)本部運輸研究所於 105 年 1 月 26 日召開「高鐵及臺鐵無縫接駁運輸服務研商會議」，從

班次及班表合理性妥善規劃無縫接駁事宜，期使軌道運輸、市區及公路客運發揮相輔相

成的效果，以提供民眾多元的旅運選擇，未來臺鐵局及高鐵公司於班次改點前 28 日行文

通知地方政府、公路總局及高鐵局等相關單位有關列車班次調整等異動改點訊息，另本

部公路總局已要求客運業者盡量據以調整客運班表，以滿足民眾無縫接駁之需求；至於

公路客運及市區客運如班次有調整，則亦應由業者或其主管機關通知臺鐵局及高鐵公司

，俾調整站內轉乘資訊內容。嗣後對於臺鐵捷運化的新增車站，亦將由公路總局或縣市

政府分別針對公路客運及市區客運，既有路線進行班次、路線之調整，或視其需求闢駛

新路線，以提供民眾更便捷之轉乘接駁服務。 

(二)目前高鐵與臺鐵或捷運共站之車站包含南港（籌備中）、台北、板橋、新竹、台中、台

南、左營站，以及正在興建中之機場捷運（高鐵桃園站）、臺鐵新豐富站（高鐵苗栗站

）等 9 站；另高鐵各車站之公路客運接駁，亦由公路總局及地方政府規劃並提供服務，

各站均有公路客運或市區公車進站服務旅客；台灣高鐵公司自 98 年 4 月起並以聯合行銷

方式，與客運業者合作陸續於各高鐵車站提供免費快捷公車，以服務並鼓勵高鐵旅客使

用大眾運輸接駁進出車站。目前在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彰化、雲林、嘉義以及台

南等 8 站共 12 條路線，該公司亦將持續視車站轉乘狀況適時檢討調整班次或路線，以提

供便捷之轉乘服務。 

(三)臺鐵局針對與高鐵共構之車站，均配合調整班表，以便利民眾轉乘；另外，臺鐵局除南

迴線柴聯自強號皆自新左營站始發外，並完成沙崙和六家內灣支線與高鐵路網及班車之

銜接，分別開行區間車 70 列次，以便利民眾轉乘。又為推廣觀光，臺鐵局亦與高鐵局針

對外國旅客，推出雙鐵周遊券，以達票券整合。 

三、有關未能將車站周邊進行更好的規劃運用 1 節，臺鐵局未來將在法規許可及相關條件成熟之前

提下，積極與地方政府合作，活化捷運化車站週邊土地，進一步完善各類公共運輸轉乘接駁

功能，創造以臺鐵局捷運化車站為生活中心的居住、工作與休閒環境。 

四、至開行西部幹線北高普悠瑪列車 1 節，經查臺鐵局利用購車結餘款增購之 4 組傾斜式城際列車

，除開行北高普悠瑪 1 往返外，其餘均投入東部地區行駛，並無與高鐵競爭西部地區客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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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因現階段東部地區尖峰時段路線容量已趨飽和，再增開列車不易，為提升花東地區運

能，故以原行駛於西幹線之 1 列次推拉式自強號（574 座位/列次）開行至花東地區，代替 1

列次原開行臺北-花東地區之普悠瑪號（372 座位/列次），在尖峰時段便可增加 200 座位之運

能，此為在路線利用率已飽和之情形下所採取之權宜措施。 

（三十二）行政院函送蔣委員萬安就認購綠電收入補貼再生能源基金應於

網站列明收支流向並說明基金用途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251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12-295） 

蔣委員就認購綠電收入補貼再生能源基金應於網站列明收支流向並說明基金用途等問題所提

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國外綠電推行經驗： 

(一)澳洲與我國所採行的綠電制度相近，該國自 1997 年起推行綠色電力計畫（GreenPower 

Program），1999 年家戶知悉比例為 19%，至 2008 年家戶知悉比例成長至 52%。惟根據

澳國統計局的資料，消費者知悉與實際購買綠電間仍存在相當的落差。 

(二)復查澳洲綠電用戶數自 2005 年的 219,166 戶增至 2014 年的 497,406 戶，成長兩倍多，惟

此係澳國政府推廣綠電計畫多年後始有之成果。 

二、我國綠電推行成效： 

(一)本部自 103 年 7 月 1 日正式實施「經濟部自願性綠色電價制度試辦計畫」，試辦期間以 3

年為限，103 年度綠電認購度數為 434 萬 5,000 度，認購戶數總計 531 戶。 

(二)104 年度綠電認購度數為 1 億 5,636 萬 9,100 度，認購戶數總計 3,460 戶。 

(三)截至 105 年度 4 月底止，綠電認購度數為 4,164 萬 8,500 度，認購戶數總計 3,592 戶；認

購度數較 104 年同期成長 13 倍、戶數成長 15 倍，可看出綠電認購成長幅度顯著，社會

大眾已逐漸認同並認購綠電。 

三、綠電用途： 

(一)綠電試辦計畫明定於台電公司申請再生能源電價補貼時，將扣除台電公司向用電戶收取

之自願性認購綠電費用，亦即將該費用間接納入再生能源發展基金。 

(二)每年度綠電認購情形，包含綠電認購戶數、認購量、實際使用量等，本部能源局皆公布

於「綠電認購即時資訊網」，供社會大眾檢視及參考。 

(三)有關綠電用途部分，依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7 條第 4 項規定，用於再生能源電價

之補貼、再生能源設備之補貼、再生能源之示範補助及推廣利用、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核准再生能源發展之相關用途等；每年度用途支出明細皆公開於再生能源發展基金預決

算書，供社會大眾檢視。 

四、綠電文宣推廣： 


